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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高新技术企业（以下简称“高企”）不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，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产业转型发展的主力军，更是科技与经济、科技与产业密切结合的重要载体。当前，全国各地都高度重视高企培育，制定实施高企倍增计划，出台政策支持高企发展。截至2018年，全省高企共5403家，我市88家，只占全省的1.6%，加快培育发展高企，对我市来说重要性、紧迫性不言而喻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一是开展调研学习。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开展高企调研，了解我市各地高企发展现状和潜力；组织人员到宣城市考察学习，了解高企培育好的经验做法。二是起草《实施方案》。参照杭州市、郑州市、宣城市高企三年倍增计划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池州市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计划实施方案》。三是征求意见。征求了十三个部门意见，并进行修改、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主要分为四个方面：发展目标、高企培育行动、集成资源支持高企发展、组织保障措施。
（一）发展目标
一是数量实现倍增。到2021年，高企数量达到180家。二是结构明显优化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55%以上。三是能力显著提升。所有高企均建立研发机构，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平均达4.5%以上。
倍增目标实现情况说明：截止2019年7月我市规上工业企业数600家，高企88家，高企数占规上工业企业数的14.7%，全省为27.8%。到2021年高企达到180家，任务实现虽然有些难度，但通过努力培育，三年后我市高企数占规上工业企业数只要达到全省平均水平，是可以实现倍增目标的。
（二）高企培育行动
一是建立高企培育库。力争每年入库企业达到50家以上。二是加大入库企业培育力度。建立帮扶机制和培育发展台账，按照“一企一策”的原则给予帮扶。三是完善培育服务体系。支持建设一批高企培育服务机构。
（三）集成资源支持高企发展
一是支持高企培育、认定。对新入高企培育库企业和新认定的高企给予奖励，优先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。二是支持高企引进。对市外高企整体迁入的或在我市设立子公司的，给予奖励支持。三是落实高企税收优惠政策。全面落实高企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。四是支持高企上市挂牌和直接融资。对高企上市挂牌和直接融资，给予奖励补助。
（四）组织保障措施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高企培育认定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全市高企培育认定工作。二是加强服务指导。成立高企政策咨询服务指导组，开展政策咨询、辅导工作。三是加强政策宣传。广泛、深入宣传高企认定、奖励、税收优惠政策。四是加强考核评价。将高企培育认定纳入各县区、管委会考核评价指标体系。
